
在美国诉讼“不诚”，可致全盘皆输 

 

美国不少人迷信“黑色星期五”。 2011年5月13日，对输掉两件相关的专利上诉案件 

的美国电子业巨头 Rambus, Inc. 而言，其公司市值一天蒸发了3亿多美元 (约 18%)， 

这个星期五是的确很黑! 

 

Rambus公司的主打是内存芯片技术，其主要收入来源是以诉讼维权，要求其他芯片 

制造商付权利金买专利许可。 过去十年，Rambus公司对一长串芯片技术公司提出了 

专利诉讼，例如三星电子2010年1月的和解可能要付九亿美元给Rambus。可说芯片同 

业对Rambus公司不满，并非起自今天 - 以前也有说法是埋怨 Rambus 在并没有告诉同业 

它将会有专利之情况下，将其专利内容写进国际芯片技术相容规格里，于是乎同业几乎 

人人”中招“。 

 

5月13日这星期五的两个案子是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CAFC) 的：Hynix Semiconductor  

v. Rambus, 09-1299 , 和 Micron Technology v. Rambus 09-1263。Rambus 的对手 

分别是韩国的 Hynix，和美国的美光科技。相关的上诉问题主要是，Rambus 在开 

始诉讼前的“预备工作”， 是否构成应该处罚的毁灭证据行为。 

 

根据法院的记录，在开始专利权诉讼前，Rambus公司至少举行两次“切丝天”作为 

战略的一部分，其员工销毁了最少300盒9,000至18,000磅的文件。尽管销毁文件的 

书面理由是文件已超保留期，但员工们被教导要寻找和保存有用的文件，例如将有 

助于证明Rambus公司的知识产权的文件保存下来。 

 

虽然面对同样的基本问题，美光与Hynix两案在审判庭的判决截然相反：美光案的审 

判法官判决 Rambus 的行为属毁灭证据，而且严重性达到要以撤案作为制裁。但 

Hynix 案的法官的结论却是没有发生可以制裁的毁灭证据行为。 

 

上诉的主要辩解主题是，在 Rambus 员工销毁文件时，有关的专利诉讼是否已 

是“合理可预见的”("Reasonably Foreseeable"), 而从而引发Rambus公司有责任 

保全证据。Rambus公司主张，“合理可预见的”诉讼必须是“迫在眉睫”的，至少在这个意义 

上，是“很可能”的，和“没有重要但书”的。  美光公司和 Hynix 就当然持相反 

的主张。 

 

CAFC五名法官组成的小组一致认为：“合理可预见的”标准并不包含"迫切"要求。 

 

用这个标准，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肯 定了美光案的审判庭法院判决, 认同Rambus  

行为是属可以制裁的毁灭证据行为,但发还审判庭重新解释案情是否严重到应该完全撤销 

原告Rambus 的诉讼权利。CAFC上诉法院指出，（1）Rambus公司的文件保留政策并不是 

为了企业管理的目的，而是要 支持Rambus公司的诉讼策略;（2）Rambus公司已知有关 

的其他制造商专利侵权活动；(3）Rambus 在销毁文件前已进行了几个诉讼前步骤的推进； 

（4）Rambus公司是专利原告，是否提起诉讼，主权在握；以及（5）Rambus公司和 

DRAM芯片制造商之间的关系不是业者互惠互利而后来变坏，而是从头就有自然对抗性。 



 

同样，对 Hynix 案审判庭作出谓：“有关的专利诉讼并非已是合理可预见”的判决， 

上诉法院五名法官一致认为该判决错误，发还重判。 

 

 

后话 -- 求诚比求真重要吗？ 

 

 

外国企业要深入美国市场，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必须了解和适应。美国整个法律系 

统，是建筑在一个最基本的假定上面：“法律面前，必须诚信“。 这个概念贯串弥 

漫渗透于整个社会文化里，而且所有的行政，司法机关，层层把关，在法律有关的 

程序操作时，不诚，甚至只是不实，就可能带来严重的法律后果，其后果甚至可以 

远超原来有关的经济财产价值。对外国企业而言，Rambus这个案子又一次展示了 

美国司法部门对诉讼诚信的保护 – 求诚很多时比求真更重要。原告的专利是否真的 

有效，被告是否真的侵权等,只是影响这一个案例和诉讼相方。但如果姑息诉讼当事者 

的“不诚”，其影响却干系到法律的大体公信力,后果严重得多! 美国的法庭，对严打 

诉讼“不诚”，向不手软。 

 

这个当然绝对不是评价美国人特别诚实，又或你在美国不必担心受骗！！愚见认为 

这只是美国几百年的经验，乱世必用重典。 

 

”诚信“ 的要求，应用于美国知识产权领域时，最少有如下须注意： 

 

1。 美国知识产权申请(专利，商标，版权等)过程中，都会明令申请人宣誓证明在 

呈递给有关的政府机关的文件里所主张的资料都是”属实“。如果不实，事后修改 

 (尤其是你在需要诉讼时才发现的漏洞)，很多时会被拒绝接受 ，并可能严重影响 

该项知识财产的维权执行能力。 

 

2。美国诉讼是用法律程序来”求真“ - 可是为了坚定维护法律程序的专严和公信， 

求诚比求真很多时都重要!  诉讼有关的“不诚”，可以包括伪证，毁灭证据，和采 

取不公手段防碍诉讼对手求真, 例如在诉讼已是“合理可预见的”情况下不去保全 

证据。在美国，要是法庭判定诉讼当事人不诚，就可有剥夺其主张，抗辩，甚至 

参与诉讼的权利 (看前文 RAMBUS 案例)。 

 

不少见的问题案例是，原来的申请过程里出了差错，可是在维权诉讼前 

或许没留意，又或存侥幸之心，行险奢望对方律师不会发现(可是他们十居其九都会 

发现!)，最坏的是错上加错，诉讼举证时试图以更多更大的谎言来掩盖申请过程里 

的不实或小谎言，最后十瓶九盖 (对手律师一直偷笑看你如何从这越挖越大的洞里 

脱身), 很难 善了。 

 

伪证或毁灭证据可以导致整个案件的垮台，甚至引来刑事官非。 

 

美国的司法系统对”诚信“ 



的要求和看待，一直都十分严肃，甚至可说有时有点矫枉过正之嫌。所以在美国知识产权申请

和维权时，必须“据实”，如果无事实可凭仗，申请人务必要让办案的律师知悉，而不可以乱

估一气，交差了事，否则后患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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